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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公安局 重庆市司法局 
印发《关于进一步保障和规范看守所 

律师会见工作的意见》的通知 
渝公规〔2020〕3号 

 

 

各公安分局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公安局，各专业公安机关，市公安局各直

属单位，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司法局，市律师协会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公安部、司法部《关于进一步保障和规范看守所律师

会见工作的通知》（公监管〔2019〕372 号）精神，市公安局联合市司法

局制定了《关于进一步保障和规范看守所律师会见工作的意见》，现印发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重庆市公安局          重庆市司法局   

2020年 6月 4日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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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保障和规范 
看守所律师会见工作的意见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公安部、司法部《关于进一步保障和规范看守所律师

会见工作的通知》（公监管〔2019〕372号）精神，切实维护犯罪嫌疑人、

被告人合法权益，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，依据相关法律以及最高

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、司法部《关于依法保

障辩护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》（司发〔2015〕14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制定本意见。 

一、严格履行法定职责，规范律师会见流程 

（一）及时转递信息。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向看守所提出委托辩护律

师或者法律援助申请的，看守所应当及时转达给办案部门或者法律援助机

构，并记录在案；对于提出法律帮助申请的，看守所应当在 24 小时内交

驻站值班律师或转交法律援助机构。除信件内容涉及危害国家安全、公共

安全、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以及涉嫌串供、毁灭证据等情形外，看守所

应当将信件及时传递给辩护律师，不得截留、复制、删改，不得向办案机

关提供信件内容。 

（二）规范会见凭证。看守所安排会见除核验下列证明文件外，不得

附加其他条件或者变相要求律师提交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文件、材料： 

辩护律师申请会见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应当出示律师执业证书、律

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。 

值班律师申请会见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，应当出示律师执业证书（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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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援助机构律师持律师工作证）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法律帮助申请或者

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公安机关通知值班律师为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提

供法律帮助的通知书。 

律师助理随同参加会见的，应当出示律师事务所证明，律师执业证书

或者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证。 

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需要翻译人员随同参加的，翻译人员应

当提供办案机关许可决定文书和本人有效身份证明。 

在侦查阶段，律师申请会见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、恐怖活动犯罪案

件的犯罪嫌疑人，还应当出示侦查机关的许可会见文书。 

（三）依法安排会见。经核验会见凭证和身份证件符合会见条件的，

看守所能当时安排的应当时安排，不能当时安排的应向律师说明情况，并

保证在 48小时内律师能够会见到在押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。办理会见时，

看守所应当暂时留存会见凭证。 

看守所应当按照受理时间顺序依次安排律师会见、办案机关提讯提解

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。 

律师要求当面向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确认提出解除委托关系情况的，

看守所应当安排会见；但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书面拒绝会见的，看守所应

当将有关书面材料转交辩护律师，不予安排会见。 

辩护律师申请会见涉嫌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、非恐怖活动犯罪的临时

寄押人员的，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；对于涉嫌犯罪不明的，看守所应当及

时向办案单位核实。 

（四）保障会见安全。看守所民警将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押至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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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见室，与律师当面交接、核实确认身份后，律师方可进行会见。 

律师可以携带个人电脑会见，但应当关闭上网、即时通讯等功能，

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。 

看守所应当加强对会见区的安全监控和外围警戒，保障会见安全，但

不得进行监听。 

会见时，律师发现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有行凶、自杀、自残、逃脱、

突发疾病等异常行为的，应当立即报告看守所。 

律师在看守所执业时受到侮辱、人身伤害等不法侵害的，看守所应当

采取必要保护措施。 

二、完善会见设施和工作机制，满足律师会见需求 

（五）提供会见预约便利。建立会见预约机制，在确保犯罪嫌疑人、

被告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，看守所可以通过网络、微信、电话预约等方式

为律师会见提供便利，但不得以未预约为由拒绝安排律师会见。 

（六）保障会见场所配备。看守所应当根据有关建设标准要求，保障

律师会见室数量，满足律师会见需求。有条件的看守所，应在律师会见室配

备制冷取暖设备、单机版电脑，提供打印、复印服务。 

（七）丰富会见形式。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委托两名律师担任辩护人

的，两名辩护律师可以选择单独或者共同会见。律师会见量较大的看守所

可设置快速会见室，安排时长在半小时内的快速会见申请。有条件的看守所

可以探索视频会见。 

（八）提供非工作时间会见服务。在正常工作时间内无法满足律师会

见需求的，可以将会见结束时间延长至下班后一个小时内；经看守所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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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，可利用公休日安排会见。 

（九）完善等候区域建设。看守所应当在接待大厅设置律师等候休息

区，设置明显标志标牌，并在等候区内安装座椅、饮水机、制冷取暖设备

等设施，配备储物柜，提供复印、打印服务。 

（十）提供免费停车服务。有条件的看守所应当为律师提供免费停车

服务。 

三、健全权利救济和违规查处机制，维护律师会见秩序 

（十一）建立联席会议和会见服务评价机制。公安机关和看守所应当

与司法行政机关、律师协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，定期沟通、通报律师会见

工作情况。建立律师会见服务评价机制，不断提高服务质量。 

（十二）畅通投诉和建议渠道。看守所应当在律师等候休息区公开受

理律师投诉的机构名称、具体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信息，主动接受监督。 

（十三）依法保障行使救济权利。律师认为执业权利受到侵害的，可

以向公安机关、司法行政机关等单位进行投诉，或者向律师协会反映情况。

有关单位接到律师投诉或律协反映的，应当及时调查核实，并将调查和处

理情况及时反馈对方。律师要求当面反映情况的，有关单位应当面听取律

师意见，并及时调查、处理和反馈。 

（十四）建立违规行为查处机制。律师会见时，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

看守所安全管理规定，严禁携带违禁物品进入会见区，严禁带经办案单位

核实或者许可的律师助理、翻译以外的其他人员参加会见，严禁将通讯工

具提供给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使用或者违法违规传递物品、文件，严禁在

会见场所吸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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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会见中有违规行为的，看守所应当立即制止并通报司法行政机

关，司法行政机关应严格依法处理并及时反馈。 

（十五）依法维护看守所周边法律服务秩序。严禁律师事务所、律师

在看守所周边非法设立办公室、接待室，违规发布广告，以不正当手段争

揽业务等扰乱律师正常会见秩序行为。公安机关、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

会协同相关部门依法查处扰乱律师会见秩序行为，维护看守所周边法律服

务正常秩序。 

四、本意见自 2020年 7月 1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
 

 


